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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据世纪新能源网 4月 5日消息，工商注册系统显示，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年 3月 31日

注册成功，股东为西安隆基绿能创投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朱雀嬴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隆基

创始人李振国亲自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标志着光伏龙头——隆基正式入局氢能。

点评：

太阳能氢能具有巨大发展潜力。氢能的制取主要可通过工业副产品制氢；通过煤、石油、天然气等化

石能源制氢；通过对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碳捕集、封存处理制氢，此方法得到的氢被称为蓝氢；通过

低碳能源，如核能、太阳能、风能发电电解制氢，此方法得到的氢被称为绿氢。由于氢气通过“燃烧”

的剧烈氧化反应得到的是水，所以氢能也被认为是最具环境友好性的清洁能源，也是目前解决能源资

源问题和环境危机的发展方向之一。氢能的特点是能源密度极高，还可以以气态、液态或固态的氢化

物出现，能适应贮运及各种应用环境的不同要求，可进行存储和运输，和光伏发电和风电相比，氢能

发电更加稳定。同时，和传统的化石能源相比，氢能的制取更加方便，不受地区因素限制，也不会因

资源分布不均而引发地缘政治风险，通过可再生能源制氢还将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目前，通过化石

燃料作为主原料的煤气转化法，占世界氢气制备总量的96%，而电解水制氢所占比重不足4%，太阳能

制氢的比重更小，但太阳能制氢有40年的发展历史，被广泛看作是最具前景的制氢方法之一，目前主

要的太阳能制氢方法包括：热化学法制氢、光电化学分解法制氢、光催化法制氢、人工光合作用制氢

和生物制氢。

光伏龙头布局氢能，打开巨大蓝海市场。天眼查数据显示，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隆基

氢能”）经营范围包括：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隆基布局氢能，计划大力发展光伏制

氢，指明了光伏制氢产业的未来发展脉络，为光伏的应用开拓新的发展之路。未来随着光伏发电和制

氢技术的不断发展，成本逐渐降低，光伏制氢将成为我国能源安全和能源结构调整的新方向。此次隆

基布局氢能，将为氢能行业带来快速发展的新机遇。根据隆基股份产业研究专业总监白云飞，其认为

光伏发电的低度电成本给电解水制氢带来了降低成本的机会，同时光伏制氢为光伏发电创造了一个新

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的市场需求。隆基股份战略管理中心总经理蒋东宇指出，到2050年，全球氢需求将

达到6亿吨/年~8亿吨/年的规模，按照这一预期，未来30年，全球年均新增的制氢规模约为2500万吨，

将带来新增光伏装机年均900GW左右。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报告预计，2050年电制氢用电量

将达到2万亿千瓦时。据介绍，如果电制燃料及原料技术实现深度电能替代，预计2060年我国氢产量

达到6000万吨，电解水制氢、电制氢、电制甲烷成本将大幅下降。未来氢能行业有望随着生产成本的

不断下降，打开巨大的蓝海市场。建议关注隆基股份（601012）。

风险提示：氢能需求不如预期，制氢成本下降不如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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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等级评级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可转债、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科创板股票、新三板股票、权证、退市整理期股票、港股通股票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本评级体系“市场指数”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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